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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
（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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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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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
展
项
目
论
证
（
是/
否）

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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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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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 利益联结机制
联农
带农
方式

资
产
权
属
单
位

资产
运营
管护
单位

备
注

合计 60.00

1 1

雷
山
县
方
祥
乡
人
民
政
府

2025
年雷
山县
方祥
乡水
寨村
米酒
酿造
坊建
设项
目

水
寨
村

陈列货架 1 个、购买
本地传统酿酒设备 1
套、上下供水排水系
统 1套、铺设 220V 供
电铺设 1 套、传统炉
灶搭建 2 个，200L 蒸
饭桶 2 个，8 平方摊凉
架 1个，2m*2m 摊凉竹
席 4张，250 斤容量发
酵酒桶 30 个，酒坛 20
个，2平方米恒温室 1
个，200L 蒸馏器 1 个，
100L/H 小型灌装机 1
个，1000L 灭菌水浴机
1个，2m*1m桌子2套，
单人椅子 15 把，展示
柜 1个，1m*0.8 托盘
6 个，酒坊提升改造建
设 1栋。

产
业
类

改建

产
业
发
展

否

雷
山
县
方
祥
乡
人
民
政
府

20.00 否
2025
年 7
月

通过该项
目的实施，
项目覆盖
扶全村农
户200户以
上。该项目
投产后，主
要用于带
动方祥乡
水寨村旅
游产业发
展，可以辐
射和带动
群众就业，
为群众带
来收入。

采取“公司+村集
体合作社+农户”
的利益联结机制，
村集体合作社负
责项目管理和运
营。项目建成并投
入使用后，每年按
照项目实际投入
资金的 3%的资金
进行保底分红，其
中，80%由村脱贫
农户（含监测户）
享受，20%由村集
体自行分配，具体
资金分配方案按
照“四议两公开”
程序，经集体决策
并报乡政府审核
同意后执行。

采 取
“ 带
动 农
户 发
展 生
产+吸
纳 农
村 劳
动 力
稳 定
就业+
促 进
农 户
共 享
资 产
收益”
联 农
带 农
方式。

水
寨
村

水寨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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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

雷
山
县
永
乐
镇
人
民
政
府

2025
年雷
山县
永乐
镇服
装加
工厂
建设
项目

永
乐
村

对一栋四层闲置楼进
行改造提升，包括加
工车间改造、供电设
施改造提升、室外设
施改造提升以及自动
铺布机、激光开袋机
等设备采购和安装
等。

产
业
类

改建

产
业
发
展

否

雷
山
县
永
乐
镇
人
民
政
府

40.00 否
2025
年 7
月

通 过 项 目
实施，可带
动 村 集 体
经 济 增 长
和 群 众 就
业增收，每
年 增 加 村
集 体 经 济
1.2 万元以
上，同时带
动 20 人以
上 长 期 实
现就业。

项目采取“政府+
企业+村合作社＋
农户”的方式进行
实施，项目资金量
化到村，项目由镇
人民政府组织实
施，建成后移交给
村合作社管理。每
年按照项目实际
投入资金的 3%的
资金进行保底分
红。其中，80%由
村脱贫农户（含监
测户）享受，20%
由村集体自行分
配，具体资金分配
方案按照“四议两
公开”程序，经集
体决策并报镇政
府审核同意后执
行。

采 取
“ 带
动 农
户 发
展 生
产+促
进 劳
动 力
就业+
共 享
资 产
收益”
的 联
农 带
农 方
式。

永
乐
村

永乐
村


